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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防區測地作業之研究 

作者：陳見明 

提要 

一、砲兵乃戰鬥支援部隊，以火力支援作戰，其火力有效發揚端賴良好之測地

成果與量取圖上諸元，換算射擊諸元或調製射擊諸元表，年度防區測地作

業之計畫與執行，乃依據各單位固安作戰計畫各火力支援方案規劃，所執

行之測地作業，並將成果建檔分發運用，然年度防區測地評鑑檢查過程中

仍發現部分單位執行未落實與部分資料缺漏等情事，恐影響防區內戰備任

務之執行。 

二、「防區測地」乃精確提供砲兵部隊平、戰時測地成果，其首要任務，為完成

固安作戰計畫中各火力支援方案之預定陣地、目標獲得設施、檢驗射擊之

檢驗點、陸上集火點等位置之測地作業，其成果須交付所屬砲兵射擊指揮

所及火力支援協調機構，以利防衛作戰火力支援。 

關鍵詞: 防區測地、定位定向系統、測距經緯儀 

前言 

    依據「防衛固守，有效嚇阻」之作戰指導，各單位依其固安作戰計畫內容

規劃各火力支援方案，各砲兵部隊據此執行戰場經營與戮力戰備整備。砲兵乃

戰鬥支援部隊，以火力支援作戰，其火力有效發揚端賴良好之測地成果與完備

射擊諸元之調製，年度防區測地作業之計畫與執行，乃依據各單位固安作戰計

畫各火力支援方案規劃，所執行之測地作業，並將成果建檔分發運用，然民國

103 年防區測地評鑑檢查過程中仍發現部分單位未落實執行及測地資料缺漏等

情事發生，恐影響防區內戰備任務之執行。筆者希冀藉本文提供所見共通性問

題及作業要領提供參考，期盼各部隊長支持與督促，落實執行防區測地作業，

達成「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戰備整備。 

防區測地作業要項與作業程序 

一、作業要項 

    年度防區測地作業無論本外島均須實施，因其編制及單位屬性不同，區分

階層分述如后。 

（一）軍團砲指部(防衛部砲兵組) 

1.負責策頒「防區測地實施及檢查計畫」並統籌、分配目標獲得連(花防部

本部連)及砲兵營(外島獨立砲兵連)之測地責任區域，作業要項與作業時限。 

2.彙整及更新控制點(測地基準點)成果，並將最新資料頒佈作戰區內各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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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以利平、戰時測地作業統合。 

3.管制作戰區防區測地執行暨成果檢查作業。 

4.因應步兵旅(憲兵)砲兵營及聯兵旅各 120 迫砲排無測地作業能量，測地作

業由作戰區(防衛部)依固安作戰計畫，律定鄰近砲兵營或目標獲得連測量排協助

實施作業，惟現地作業時受支援部隊需派人協助點位引導及標示，資料由協助

測地單位呈報軍團砲指部情報科(防衛部砲兵組)。 

（二）目標連(花防部本部連)測量排 

1.測定作戰區內雷達站、氣象台位置，並協助 8、10 軍團火箭連測定各火箭

砲兵連作戰全程射擊位置、隱藏點、彈藥裝填區、第 3 類分配點附近所需之位

置更新點。 

2.調查及會勘鄰近責任區內可用之控制點，並逐步擴張廣設測地基準點。 

3.蒐整各砲兵部隊所調查之控制點，並複測設立測地基準點，呈報軍團砲指

部情報科(防衛部砲兵組)。 

4.每半年對作戰區內各防區測地成果實施驗證。 

5.測地資料中心負責協助軍團砲指部情報科(防衛部砲兵組)彙製防區測地成

果。 

（三）砲兵營(連) 

1.測定固安作戰計畫各火力支援方案及計畫規範協測單位檢驗射擊之檢驗

點、集火點、彈幕中心、觀測所、火砲陣地及迫砲陣地。 

2.調查勘選責任區內可用之控制點，並據以廣設測地基準點。 

3.每季對已完成之測地成果檢查乙次，並實施點位標示修補及必要之補測作

業，修正資料呈報目標連(花防部本部連)測地資料中心。   

二、作業程序 

(一) 策頒計畫：軍團砲指部情報科(防衛部砲兵組)完成各測量單位責任區

域及協測責任規劃，頒佈「防區測地實施及檢查計畫」並召開協調會。 

(二) 蒐集資料：各單位測地起始點應選用「95 年度施政軍事測量 GPS 衛

星控制點測量案成果簿」或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頁查詢獲得，然

TM(TWD97-2°)座標須轉換為 UTM(WGS84-6°)；另因控制點之原始資料並無方

位統制線，故對調查後列為可用之控制點者，各點須建立其方位統制線。1
 

(三) 圖上研究：作戰區各火力支援單位依據固安作戰計畫，規劃各火力支

援方案所需之陣地及觀測所數量，並依據單位射擊能力及特性於地圖上預選可

                                                
1《104 年防區測地具體作法及成效評鑑》（臺南：陸軍砲訓部，民國 104 年 1月 30 日），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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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陣地及觀測所之位置再加以分析研究。 

(四) 現地會勘：依圖上研究成果實施現地會勘，現地會勘時，可利用 GPS

輔助測取概略座標，以利分佈透明圖調製，並同步完成選點、埋樁（打釘、噴

漆）及方位基準點之選定等作業（資料記錄亦同時進行），若預選位置不適切則

依現地狀況重新選定，避免影響作業時限；外島集火樁依各防區律定底漆顏色、

編碼方式並於埋設前刷底漆，埋設後噴編碼，以利成果資料彙整與現地點位識

別。 

(五) 規劃現地作業：調製各作業點位分佈透明圖後，據以執行現地作業規

劃（含草圖繪製），規劃時應考量作業區域範圍避免作業精度不佳。 

(六) 劃分作業區塊：依「防區測地實施及檢查計畫」分配之責任區域，劃

分作業區塊，為避免精度發散，區塊之劃分，定位定向系統作業，採「帶狀」

劃設；無定位定向系統作業，採「塊狀」劃設。2
 

(七) 成果彙整及繳交：各單位完成測地作業後，須採分組計算方式實施成

果整理及檢查，填註於測地成果表中（區分各案），並建檔交交至目標連(花防部

本部連)測地資料中心彙整全作戰區之防區測地資料。 

防區測地作業常見缺失 

一、計畫作為 

（一）未落實召開防區測地協調會：軍團砲指部(防衛部砲兵組)負責策頒防

區測地實施及檢查計畫，並於執行前召開防區測地協調會，部分單位因任務管

制欠當未落實召開防區測地協調會，致無法精確掌握作戰區內各砲兵營任務及

作業時效，導致時限內無法完成防區測地；另作戰區內轄各陸戰隊砲兵營或步

兵旅砲兵營，因未獲編配定位定向系統，須仰賴目標獲得連測量排賦予測地統

制點，且步兵旅砲兵營現員除測量班長外餘均為動員編實，亦須藉防區測地協

調會律定鄰近單位執行協測事宜。 

（二）座標(標高)轉換錯誤：國家控制點為軍圖繪製之基礎，具高精度及

標誌明確，成果表資料完整，內政部分別於 99 年及 100 年度完成臺灣本島地區

基本控制點全面性檢測作業，計檢測一等衛星控制點 105 點、二等衛星控制點

569 點及三等衛星控制點 2,044 點，共計 2,718 點。3可為砲兵建立測地統制起始

基準或閉塞檢查依據。各測地單位於平時需蒐集作戰區內可用之控制點資料，

於運用前須對所蒐集之資料確認其座標系統與高程基準（如表一），因

                                                
2同註 1，頁 17。 
3耿國慶，〈衛星控制點「1997 坐標系統 2010 年成果」對砲兵測地之影響與因應之道〉《陸軍砲兵季刊》（臺南），

第 168 期，陸軍砲訓部，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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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WD97-2°)座標系統與標高為橢球高（如圖一），與軍規使用之座標系統與

正高不同，需藉由座標轉換軟體正確轉換為軍規座標系統 UTM(WGS84-6°)，並

將轉換後之座標參照軍圖實施確認，此兩項程序為一般測地單位常犯疏漏。 

       表一  我國使用座標系統說明表 

座標系統

名 稱 

1984 年世界大地系統

（WGS-84） 

即「GPS 座標系統」 

1997 台灣大地

基準（TWD-97） 

1967 年大地參考系統（GRS-67）又

稱「虎子山座標系統」 

橢 球 體 WGS-84 GRS-80 GRS-67 

大 地 

基 準 點 
地球質心 

1994 年公布之

國際地球參考

框架(ITRF-94)

並化算至

GRS-80 橢球

體，以本、外島

18個衛星追蹤

站為基準點 

南投縣埔里鎮「虎子山 I等三角點」 

投影方式 
6度分帶

UTM 
 2 度分帶 TM 

2 度分帶

TM 

6度分帶UTM 
 

座標類型 
UTM6° 

方格座標 

地理(經、 

緯度)座標 

TM2° 

方格座標 

TM2° 

方格座

標 

UTM6° 

方格座標 

地理(經、 

緯度)座標 

標高類型 正高 橢球高 橢球高 正高（平均海水面高） 

使用狀況 現行軍用座標系統 
現行國家座標

系統 

民國 68年至 86年軍用之座標系

統，使用時須轉換至 WGS-8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一  台灣地區橢球體、正高、大地起伏值關係圖 

 

 

 

 

 

 

 

 

 

 

 

資料來源：《104年防區測地講習補充資料》（臺南：陸軍砲訓部），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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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地作業 

（一）未落實現地勘查導致陣地位置不適切：103 年執行防區測地驗證時發

現，部分火力支援計畫中陣地位置選定時，未考量火砲放列之橫寬與縱深，致

全營陣地過於集中（橫寬 100 公尺與縱深 10 公尺）同一區域，且前方射擊線上

樹木與高樓林立，未考量火砲射擊時各項安全顧慮（如遮蔽角）與火力發揚效

益，造成此一現象多為各單位未依防區測地作業程序中第四項實施現地會勘，

審慎選定各陣地位置所致，而影響火力之有效發揚。 

（二）迫砲排陣地未建立測地成果：火力支援協調機構於反舟波階段，通

常將 120 (42)迫砲火力納入火力計劃，然戰鬥部隊並無測量班人員編制，需仰賴

各聯兵旅砲兵營測量班人員協助測設迫砲排陣地位置，然於 103 年防區測地驗

證時，發現各聯兵旅級並未將其納入，導致火力計畫內所規劃之計畫火力效能

欠當，恐影響防衛作戰反舟波階段，火力效能無法發揮形成火力間隙。 

（三）未依權責定期複測：依驗證權責「每半年」由目標獲得連對作戰地

區內各單位之防區測地成果實施驗證，「每季」各砲兵營對已測之次等基準點、

火砲陣地、檢驗點、彈幕中心點、陸上集火點複查，並因應環境變遷或計畫修

正，適時執行補（重）測作業，後將修正之資料呈報軍團砲指部情報科(防衛部

砲兵組)收整，4然 103 年防區測地現地驗證時發現部分單位所設置之木樁已遭移

除，或選擇點因柏油重新鋪設遺失，且選定之方向基線因新建物林立已無法通

視，各項問題均易造成火砲放列或射擊限制，分析成因乃單位未依驗證週期檢

查各位置所致，影響戰備任務甚鉅。 

 三、未確實整理成果 

防區測地成果整理並非僅目標連(花防部本部連)測地資料中心之職責，各砲

兵營、連首先完成固安作戰計畫各火力支援方案實施測設作業，其次建立測地

基準點或次等基準點，以達建立測地統制網之目標，作業過程中須將各案作業

草圖、測量紀錄表、計算表等彙整於防區測地資料夾內，區分各火力支援方案

分類放置，以利成果檢查時提供查詢，然 103 年防區測地現地驗證時發現大部

分單位僅留存測地成果表，其餘作業草圖、測量紀錄表、計算表等均已遺失，

未予以保留，將造成成果驗證時之困擾。 

四、未確實建檔管制 

防區測地成果建檔並非僅目標連(花防部本部連)測地資料中心所需完成之

作業，各砲兵營、連亦須將固安作戰計畫各火力支援方案及建立測地基準點或

                                                
4《陸軍野戰砲兵測地訓練教範（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陸軍司令部，99年 11 月 10 日）， 

  頁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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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等基準點之測地成果表，亦須建檔繳交至測地資料中心，區分各火力支援方

案分類建置，以利成果查詢；各單位測量官務須將防區測地資料實施建檔管制，

避免因人員離退導致相關測地成果資料遺失或缺漏，影響戰備任務遂行。 

 五、未轉頒控制點成果 

各單位完成防區測地資料彙整後，須將成果繳交至軍團砲指部目標連(花防

部本部連)測地資料中心綜整，且「每年」測地資料中心須彙製最新之控制點、

測地基準點成果資料，5交由軍團砲指部情報科(防衛部砲兵組)頒布至各砲兵營

使用，然歷次防區測地檢查共同性缺失為軍團砲指部情報科(防衛部砲兵組)未轉

頒控制點、測地基準點成果資料至各砲兵營，影響各砲兵營遂行防區測地作業

之精度與速度。 

防區測地具體作為 

 一、計畫作為 

(一)完成計畫策頒：計畫策頒由軍團砲指部情報科(防衛部砲兵組)主導，作

戰科及目標獲得連協辦，每年結合防衛作戰責任區劃分，頒佈防區測地實施及

檢查計畫，律定目標獲得連、各型砲兵營平時之測地責任區域與完成期限；6無

砲指部之作戰區，其業務由防衛部砲兵組協辦，作業由本部連測量排或砲兵營

營部連測量班負責，馬防部則由各砲兵連執行。 

(二)協調作業細節 

1.軍團砲指部情報科(防衛部砲兵組) 

（1）先期召集砲兵營測量官、目標連（本部連）測量排長、步兵旅承辦人

員及測量班長及陸戰旅、憲兵砲兵營等部隊承參實施講習，並提供各旅砲兵營

及各戰鬥營 120 迫砲排之陣地位置略圖參與協調，以確定防衛作戰火力計畫各

階段，各案陣地，俾律定目標獲得連（本部連）測量排協助完成測地作業。 

（2）依據各作戰區固安作戰計畫，規劃執行細則，並指導目標獲得連（本

部連）測量排、各砲兵營，配合各火力支援方案規劃對所需之陣地、預備陣地、

觀測所、預備觀測所、檢驗點、磁偏校正站等先行完成選定，並依據砲兵測地

作業要求實施審查及作業指導，期使各測地成果資料整體一致。 

2.砲兵營 

依據防區測地實施及檢查計畫，按「圖上偵察」、「擬訂計畫腹案」、「現地

偵察修訂計畫」、「標示作業點位」等步驟，完成初步作業。 

                                                
5同註 4，頁 8-14。 
6徐坤松，〈如何落實防區測地具體作為〉《砲兵季刊》（臺南），第 143 期，陸軍砲訓部，民國 97 年 09 月 05 日，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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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地作業 

(一)先期統一校正器材 

各軍團砲指部（防衛部）需選定並建立適當之校正站，統一校正各式測量

器材，以確保作業精度（依徠卡原廠操作手冊規範經緯儀與稜鏡相距約 100 公

尺且校正時間於早上 0600~0800 或下午 1600~1800 實施較為恰當），各式器材校

正重點如下： 

1.蔡司測距經緯儀：實施光學定位鏡校正、水準氣泡校正、檢查角度是否

閉合。 

2.徠卡測距經緯儀：在目錄(Menu)選項中選擇自動校正項目，先完成水平

校正再實施垂直及自動（ATR）標定校正。
7
 

3.方向盤：以營區內之磁偏校正站為基準，先行完成磁偏校正，並記錄磁

偏常數，以利後續使用。 

4.定位定向系統：檢查性能追蹤測試是否符合標準，並於作業前先完成調

諧校正與測距經緯儀之設定。 

（二）依準則作業，逐級檢查精度 

1.「陸軍野戰砲兵測地訓練教範（下冊）（第二版）」相關章節之作業要領，

均適用於全軍防區測地作業，特需注意邊測邊算之要求，並可運用地圖現地對

照檢查、分組計算、閉塞導線、方位檢查諸方法，予以核對若發現錯誤，須立

即改正，以符合精度要求。 

2.各砲兵測地階層所測之各點精度要求不同（如附表二），均須達準則規範

精度，無定位定向系統之單位最低需求點位精度須達 1/1,000 以上；有定位定向

系統點位測地基準點、磁偏校正站（如附圖二）、雷達站、氣象台、次等基準點、

砲兵連（排）陣地、觀測所等最低需求精度之閉塞徑誤差，座標需小於 7 公尺、

標高小於 3 公尺、方位小於 1 密位之要求。 

附表二 砲兵測地作業點位精度要求對照表 

點位類型 裝備 精度要求 作業模式 

測地基準

點、磁偏

校正站、

雷達站 

定位定

向系統 

座標俓誤差〈3 公尺、標高誤差

〈1 公尺、方位〈1 密位 

標準測量或閉塞修正模

式（4 分鐘零速更新） 

測距經

緯儀 

精度〉1/3,000、方位〈1 密位 閉塞導線法（對回測角） 

                                                
7《陸軍徠卡 TPS-700 系列測距經緯儀操作手冊（第一版）》（桃園：國防部陸軍司令部，民國 98 年 10 月 12 日），

頁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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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台 

定位定

向系統 

座標徑誤差〈112 公尺（經、緯

度約 4 秒）、標高誤差〈10 公尺、

方位〈0.5 度（9 密位） 

標準測量或閉塞修正模

式（4 分鐘零速更新） 

 

次等基準

點 

定位定

向系統 

座標俓誤差〈5 公尺、標高誤差

〈2 公尺、方位〈1 密位 

標準測量或閉塞修正模

式（4 分鐘零速更新） 

測距經

緯儀 

精度〉1/,3000、方位〈1 密位 閉塞導線法（對回測角） 

砲兵連

（排）陣

地、觀測

所 

定位定

向系統 

座標俓誤差〈7 公尺、標高誤差

〈3 公尺 

標準測量或閉塞修正模

式（10 分鐘零速更新） 

測距經

緯儀 

精度〉1/1,000  閉塞導線法（對回測角） 

資料來源：依據《陸軍野戰砲兵測地訓練教範（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陸軍司令

部，99年11月10日），頁7-9、7-135、8-18彙整。 

 

附圖二 磁偏校正成果圖 

磁 偏 校 正 成 果 圖 

                                      建立單位： 

點
位
名
稱 

磁偏 

校正站 

橫座標 XXXX 

點位
說明 

面對大門口左上方停機坪之

水泥地上。 

縱座標 XXXX 

標高 24.017 

器材高 1.7m 

  

 

 

 

 

S1：西北操場左側牌坊頂左 S2：東北中正堂頂左 

方 位 角 4932.0 密位 方 位 角 
655.5 密位；高低角＋24.5
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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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西南方吉村上方看板頂右 S4：東南方醫務所上方最右側建築左緣 

方 位 角 3968.0 密位 方 位 角 1594.5 密位 

資料來源：依據《陸軍野戰砲兵測地訓練教範（下冊）（第二版）》（桃園：國防部陸軍司令

部，99年11月10日），頁2-58。 

三、成果彙整 

無論目標獲得連或砲兵營（連）於防區測地作業後均須實施成果彙整，以

確保防區測地資料之完整，其資料項目目標連（本部連）測量排及砲兵營、連

各有差異，分述如后： 

(一)目標連（本部連）測量排：1.防區測地實施(檢查)計畫；2.控制點、

測地基準點索引表；3.控制點成果表冊；4.測地基準點成果表冊； 5.控制點、

測地基準點分佈透明圖；6.測地計畫及作業紀錄手冊含計算成果表。 

(二)砲兵營、連：1.防區測地實施(檢查)計畫；2.控制點、測地基準點索

引表；3.控制點成果表冊；4.測地基準點成果表冊；5.固安作戰計畫各火力支

援案測地成果表（包括反舟波、反空（機）降、反擊各案等）；6.各案測地計畫

及作業紀錄手冊（含計算成果表）。  

四、成果鑑定與建檔 

(一)成果鑑定：測地資料中心接獲目標獲得連（本部連）測量排或各級砲

兵營送交之成果後，須進行測地成果再檢查，8其程序分述如后： 

1.程序檢查：審查所有作業記錄，是否合乎作業程序及規範。 

2.計算檢查：每組測地成果採分組計算，以檢查其計算作業是否有誤。 

3.精度檢查：計算閉塞徑誤差或精度比，審視其是否合乎精度要求。 

4.地圖與現地對照檢查：將重要測點定於大比例尺地圖上，檢查其與現地

                                                
8同註 4，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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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吻合。 

5.目標獲得連（本部連）測量排每半年須完成對作戰區內，各砲兵營送交

之成果實施成果驗證，而各砲兵營亦須每季自行驗證單位之成果。 

(二)成果建檔：測地資料經鑑定確認符合作業規範與精度要求後，納入作

戰區測地統制資料建檔，其要領分述如后： 

1.彙製測地基準點成果表冊：
9
依各基準點所屬 1/50,000 比例軍用地形圖圖

幅，將同一圖幅所有點位依由左而右、由北至南之先後順序編排頁碼，並分別

修改成果表全銜欄之「單位」為「第×作戰區」、「地區」為所屬 1/50,000 比例軍

圖名稱後，彙集成冊。冊首以「測地基準點諸元表」 (如表三)為索引目錄，後

面依序為測地計畫、現地作業之記錄表及計算表，供測地資料鑑定時參考。 

表三  測地基準點諸元表 

第 X 作 戰 區 ( 測 地 基 準 點 ) 諸 元 表 

編號 1/50000 圖號 
1/2 5 0 0 0 
圖名 屬 性 點 名 標 示 

號碼 橫座標 縱座標 標高 成 果 表 
頁次 

電腦檔 
案名稱 

0 1 941 8 -Ⅰ 關 廟 △ 沙 崙 農 場 SC P 3 6 2 2 33 6 9 . 3 4 5 2 5 3 7 2 1 6 . 0 9 9 24.400 01 基 001 

0 2 941 9 -Ⅲ 安 南  永 康 O 1 2 1 7 4 1 4 . 5 4 2 2 5 4 8 5 4 7 . 7 5 6  24.017 02 基 002 

0 3 941 8 -Ⅰ 關 廟 ○ 交 大 臺 南 分 院 S C P 1 2 2 2 33 6 6 . 5 6 0 2 5 3 7 9 9 5 . 7 6 1 24.851 03 基 003 

… … … … … … … … 

 … … 

資料來源：目標組校內、外測地作業成果。 

2.彙製控制點成果表冊：要領概同測地基準點成果表冊。冊首以「控制點

諸元表」 (如表四)為索引目錄，後面依序為控制點成果資料(如圖三)。 

表四  控制點諸元表 

第 X 作 戰 區 ( 控 制 點 ) 諸 元 表 

編號 
1 / 5 0 0 0 0 

圖號 
1 / 2 5 0 0 0 
圖名 

屬 性 
等級 

點名 
標石 

號碼 

經 度 緯 度 橢 球 高 成 果 表 
頁次 

電腦檔 
案名稱 橫 座 標 縱 座 標 標 高 

0 1 9419-Ⅲ 安南 
二等 

衛控點 

三村 

國小 
S641 

120:14:13.63902 23:02:32.88227 26.777 
011 控 101 216868.061 2550894.289 6.814 

0 2 
9 4 1 8 -

關廟 三等 沙崙 R300 120:18:29.82695 22:55:11.44115 44.396 012 
控 102 

                                                
9 同註 4，頁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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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衛控點 農場 

223915.116 2537173.535 23.90 

0 3 9419-Ⅲ 安南 
一等 

水準點 

永康 

交流道 
1160 

120:14:59.16952 23:02:31.22958 29.367 
013 控 103 

218163.867 2550818.989 9.350 

… … … … … … … … 

 … …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1年度一等水準點e-GPS測量作業成果申請。 

圖三 控制點成果表 

 

 

 

 

 

 

 

 

 

 

 

 

 

 

 

 

 

 

 

 

 

 

 

 

資料來源：邱明山中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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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繪製控制點、測地基準點分佈透明圖(如圖四)：
10
 

（1）將圖幅內之控制點、測地基準點全數標繪於透明圖上。各點位置須確

實與其座標吻合，並依「點位屬性符號」標繪。衛星點符號為「△̇」；精；水準

點符號為「□̇」；測地基準點符號為「△」；次等基準點符號為「○」；磁偏校正

站為符號為「  」。 

 （2）各點依由左而右、由北至南之先後順序編排「統一編號」，註記於「點

位屬性符號」下方。 

 （3）為適應在各種組合方式之圖幅上應用，將透明圖區分上、下、左、

右四等份，分別於各等份之概略中央，選擇軍圖方格線交叉處標繪十字標線。 

圖四 控制點、測地基準點分佈透明圖 

  

資料來源：《陸軍野戰砲兵測地訓練教範（下冊）（第二版）》，頁8-20。 

4.彙製控制點、測地基準點索引表：將全作戰區之控制點、測地基準點依

1/50,000 比例軍用編號與統一編號之先後順序登錄於「控制點、測地基準點索

引表」，並彙集成冊。此冊為作戰區控制點、測地基準點之資料索引總冊，主供

與「控制點、測地基準點分佈透明圖」對照使用，以利點資料之快速查取。 

五、分發與運用 

 (一)成果分發：作戰區測地成果彙整後，由軍團砲指部情報科（防衛部砲

兵組）須以正式命令對下級頒布；並與友軍單位交換(作戰區與作戰區交換），以

利各部隊在作戰地區內，接替友軍任務時，能獲得精確之測地資料。 

                                                
10同註 4，頁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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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果運用：1.射擊組長及訓練官應督導射擊指揮所人員，依據年度固

安作戰計畫各火力支援案之測地成果表，建置於戰技術射擊指揮儀（如圖五），

並調製射擊圖及射擊諸元表（如圖六），納入火力計畫附件備用。2.各單位隨作

戰任務改變或測地成果更新時，應適時重新調製射擊圖及抽換射擊諸元表，以

符合作戰需求。3.射擊圖及射擊諸元表，須分由各級射擊指揮所保管。 

圖五 建置於技術射擊指揮儀火力支援案之測地成果圖 

 

資料來源：《陸軍野戰砲兵技術射擊指揮系統操作手冊（第一版）》，頁3-80。 

圖六 火力支援案之射擊諸元圖 

 

資料來源：《陸軍野戰砲兵技術射擊指揮系統操作手冊（第一版）》，頁3-81。 

伍、結論 

「防區測地」乃精確提供砲兵部隊平、戰時測地成果，其首要任務，為完

成固安作戰計畫中各火力支援方案之預定陣地、目標獲得設施、檢驗點、陸上

集火點等位置之測地作業，其成果須交付所屬砲兵射擊指揮所及火力支援協調

機構，以利防衛作戰火力支援；次要任務係由目標獲得連（本部連）測量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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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砲兵營(連)測量班依上級規劃，分區執行控制點調查與測地基準（次等基準）

點測設之作業，共同建構全作戰區之測地統制網，其成果須隨時保持完整、新

穎及符合精度要求，更為成功遂行防衛作戰火力支援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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